
 119 

 
 

多米尼加外汇管理概览 
 

一、基本情况 

外汇管理部门：多米尼加外汇管理部门为多米尼加中央银行，负责外汇监管。 

主要法规：《外汇管理条例》（2010 年）。 

主权货币及汇率形成机制：法定货币为多米尼加比索，名义上实行有管理的

浮动汇率制。自 2010 年 2 月以来，多米尼加比索对美元的贬值幅度不到 2%，实

际汇率制度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归类为爬行盯住汇率制。汇率波动较大且偏离基

本面时，多米尼加中央银行可进行汇率干预。 

二、外汇管理政策 

（一）经常项目外汇管理政策 

货物贸易：进出口贸易资金汇出入自由。出口方面，对糖的出口有配额限制。

进口实行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管理，部分货物进口受到限制，须获得进口许可证，

对 WTO 等国际贸易协定规定的部分产品的进口实行配额管理。 

服务贸易、收益和经常转移：不存在限制。 

（二）资本和金融项目外汇管理政策 

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居民可自由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方

面，投资者必须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出口和投资中心登记，且禁止在下列领域投资：

一是非本国生产的有毒废物、危险品或放射性物质；二是影响公共健康和环境的

生产活动；三是生产影响国防和国家安全的材料和设备。 

资本和货币市场工具：非居民购买境内资本和货币市场工具不受限制。居民

购买境外资本和货币市场工具也不受限制。非居民机构在境内发行证券必须在证

券监管机构登记，首次公开证券发行必须在在境内拥有经营场所。居民在境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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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货币市场工具必须符合有关规定，并通过适当渠道通知证券监管局。 

信贷业务：居民与非居民之间的商业信贷不受限制。全能型银行和信贷机构

可直接或间接向单一居民或非居民个人、法人或风险团体提供直接或间接贷款、

担保或证券，限额为实收资本和准备金的 10%，若能提供一级抵押物或有实际担

保，则最高限额为 20%。 

（三）个人外汇管理政策 

个人可在当地大型银行开立美元或任何其他可自由兑换的外汇储蓄或定期

存款账户，同时，居民在国外开立外汇账户也不受限制。携带外币现钞出入境基

本没有限制，但出于反洗钱目的，如金额超过等值 1 万美元须申报。 

（四）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管理政策 

银行业：中介型金融机构不得将已缴资金的 20%以上投资于境外金融机构，

不得为客户开立外汇活期账户。中介型金融机构和全能型银行境外短期融资不得

超过其已缴资本的 30%。全能型银行可以发放美元贷款，但资金须 100%来源于

外汇储蓄或定期存款账户。其中 85%的外汇贷款必须流向产生外汇的个人或机

构，外汇融资用于进口、供应发电和公共交通等行业使用的天然气不受该限制。

金融机构的外汇头寸限额是以外币计值负债或资产的 20%,或实收资本及法定储

备的 100%中的较大值。 

保险业：境内保险公司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可以按照当地法律规定将通过该

分支机构开展业务所产生的准备金用于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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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米尼加外汇管理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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